<學校名稱>的小規模更改設施工程
投標條件

學校參考編號<XXXXX>
1.
下列的文件是發給投標人的:- 
(a) 
一本小冊子包含: -

(i) 投標表格
(ii) 投標條件
(iii) 合約條件
(iv) 特定規格
(v) 物料明細表、工料估價表和標書摘要。
(vi) 地盤資料明細表和圖則
(b) 附加一份投標表格的複印本。
2.
下列文件應根據招標邀請信內的要求，放入密封的信封，並適當致函、背書和送予:-

 (a)  上述1(a)小冊子的一份副本連填寫好的物料明細表、工料估價表和標書摘要，以及已填寫、簽署、見證及註明日期的投標表格。標書摘要的報價總額須與投標表格上的總額相同

(b)  額外一份填寫妥當的投標表格副本
(c)  參照特定規格的要求文件
(c) 與標書要求的任何其它文件包括正誤表或附錄的收訖確認等
3.
除非有另外說明，標書是以港幣作結算單位。
4.
可使用墨水筆填寫或打字機打印標書，若標書非依此填妥，可能令其不被考慮。

5.   標書的內容如有未經授權的修改或擦除，或加入限定條件，均可能導致標書的資格被取消。
6.
投標人應檢查標書文件的頁數是否與摘要內列出的頁數相符，如發現任何遺漏、重複或模糊不清，她/他應立即通知學校以作出糾正或解釋。
7.
我們強烈建議投標人在呈交標書前，須到現場實地視察，以便完全了解工程的性質和範圍、位置、場地的一般條件、安排進出通道供場地施工的可行性、建築物的現狀、建議的修改和改建工程、相關所需的屋宇設備改動和改建工程，以及其它可能影響報價的各種限制和條件。在呈交標書前，承建商可能需要諮詢獲授權人士以驗證對執行標書規定的工程的技術的可行性以及確保其完全符合香港的現行法例之有關要求。若投標人不論任何理由，對報價文件內的任何項目或數字的準確含義或對指定的修改工程的技術可行性，是否完全符合香港現有法例（包括建築物條例和教育條例等）存有任何懷疑，又或對學校指定的修改工程的設計意向存有疑問，他應向學校的聯絡人要求澄清上述問題，並在呈交標書之前以確定正確的含義或設計意向。若投標人因對將要進行工程的條件有誤解而作出申訴，如有任何此等的申訴我們將不予受理。

8.
若因報價文件出現錯誤而令標書出錯，而此等錯誤應根據上述條文6的情況下予以糾正，又或對報價文件的任何項目或數字的準確意思出現疑問，又或在上述條文7的情況下對工程的可行性出現疑問，但此等疑問已根據在條文7的情況下予以澄清，若出現上述情況，我方不會負上任何責任或接受任何申索。
9.
若投標人在遞交標書後，投標人發覺他的標書存有錯誤，需對此等錯誤作出修改及提交澄清，只要作出之修改是根據在條文2描述的情況進行以及於規定的投標截止日期前完成，呈送的修改部分可以被接受和構成標書的一部分。

10. 
在檢查標書期間，如發現投標人出現錯誤，此等錯誤可根據現行標書檢查的工務局技術通告進行改正，當中可在發展局的網頁http://www.devb-wb.gov.hk/檢視。

11. 
投標人若在遞交投標的文件內附加單方條款，任何此等情況均可能導致其投標文件的資格被取消。
12. 
僱主保留與投標人商議邀約條款的權利。
13. 
在不損害標書條件內其它條款的一般性情況下，不論標書是否出價最低或投標人是否獲得最高的整體分數，若僱主認為就根據投標的工料估價表內的價格是“不正常”，僱主可能認為該標書未必是最有優勢的，以及
(i)    
該等不正常價格將暴露僱主陷入不可接受的財務風險中（本條款的目的，“不正常價格”表示工料估價表的一個項目或某些項目的訂價或結構被認為是明顯和不合理的）；
 (ii)    在比較由同一投標人在同一投標事項中呈交的同一工料估價表內有一個或以上項目中出現相同或類似性質的不一致、不符規定或不統一的情況；或
(iii)  
關於相同或類似的一個或以上的項目，其價格偏離現行的市場價格。

14. 
投標人應在呈交標書時通知僱主有關影響投標資格的任何因素，僱主可根據任何與投標人有關的新資料，保留審核投標人是否符合投標資格的權利。
15. 當投標截止日期過後，如投標人及後作出某些澄清事項或資料，如果此等澄清事項或資料會在本質上改變投標的結果或能給予該投標人優勝於其它投標人的情況，不論此等澄清或資料是否在僱主的邀請下作出，僱主不會考慮由投標人呈交的此等所有澄清事項或資料。

16. 在不損害其它投標條件的一般性情況下，當僱主認為標價是不合理的偏低，並會因此影響投標人進行工程和完成合約和／或根據合約條款所須交付工程質素的能力，僱主可拒絕接納其標書。

17. 投標人應呈交物料明細表的詳情以說明投標人的邀約內容，投標人應確保只選擇符合規格和圖則，和其它合乎合約要求的物料和正確型號的器材、適當的建築物料、適當的可抗侵蝕保護、性能質量、尺寸、等級等。建議書應包括廣被接受的標準產品，其重要的後備零件是由本地代理供應及在香港市場有最少一年的銷售紀錄。物料明細表應根據物料明細表顯示的所有項目進行詳細的填寫，以及投標人應根據在物料明細表列出的任何項目給予3個建議，它們須符合規格和圖則以及合約的其它要求，由投標人在物料明細表填寫的內容會用作評核投標人進行合約工程的能力並是標書評核的重要元素。
18. 在不損害其它投標條件的情況下，如投標人呈交無效的標書、不適當填寫物料明細表、不適當填寫投標表格或工料估價表，上述此等均使標書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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